
 

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（MD300） 函 

地  址：105 台北市南京東路五段 15-2 號 3 樓  
電  話：02-2763-8088   傳真：02-3765-3320  
聯絡人：蔡沛臻 
E- Mail：constance@lionsclubs.org.tw 

受文者：各區總裁（總監）辦事處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 年 1 月 2 日 
發文字號：（102）秘鍊字第 218 號 
速別：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報名表、報名總表 

主旨：茲訂於 102 年 3 月 2、3 日（六、日）舉辦『2012～13 年

度台灣總會講師再訓研習營』，請 貴區儘速轉知符合資

格獅友報名參加。  

裝

 

說明：一、依據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認證講師分級評鑑辦法第四 

條規定辦理及為增強已受訓講師之教學技能，並吸收

獅子會最新之資訊，特舉辦此次研習活動。  訂

      二、報名資格：曾取得認證講師，屆滿三年或以上之講師

（即2008-09年度當年及以前取得認證資格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之學員，都應再訓。附上歷屆講師名單） 

      三、學員得免參加再訓之要件： 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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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1.曾於近三年內，參加過SLLI、RFDI、FDI之學員。 

         2.曾於近三年內，擔任過台灣總會所舉辦研習之課程講 

           師者。  

四、舉辦地點：桃園渴望園區  電話：03-4072999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桃園縣龍潭鄉渴望路 428 號 3~5 樓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

1.每位學員自付費用新台幣 3,500 元，請同報名表繳交

台灣總會【各區統一報名及繳費，務必將費用直接繳

交至台灣總會。】費用繳交後無論任何原因，一律不

予退費。 

2.報名截止日期：102 年 2 月 5 日（星期二）。 

3.銀行匯款帳戶如下： 

 



 

     銀行：玉山銀行  南京東路分行  

     帳戶：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帳號：0026-940-026208 

五、本研習以 80 人為限，錄取順序依以下條件額滿即止。 

    (1)認證講師年度較早者優先 

    (2)報名完成（含繳費）之先後 

     

正本：各區總裁（總監）辦事處 

副本：台灣總會講師團長林齊國、台灣總會區務內閣、各區 GLT 協調長及講師團長 

 

總會長  裝
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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